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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22〕88 号

合肥学院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编制目的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迅速消除突发事件对档案造成的损

害,提高档案馆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,保证档案抢救工作迅

速、高效、有序地进行，确保馆藏档案安全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灾

害损失，制定本预案。

第二条 学校档案馆灾害应急预案的依据和要求

学校档案馆应依据《档案馆应急管理规范》《档案工作突发

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《安徽

省档案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（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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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）等有关规定，在分析掌握各类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因素情况

的基础上，结合学校档案工作实际，编制学校档案馆应急预案（以

下简称应急预案）。

第三条 应急预案编制的原则

（一）档案优先原则。采取最有效行动消除对馆藏档案、资

料的威胁；保护未受损的档案、资料；抢救已受损的档案、资料；

（二）以防为主原则。学校档案馆应把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

预防作为档案馆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，健全完善工作制度，提高

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；

（三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坚持统一领导，成立档案工作突

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明确各岗位责任人，确保档案安全工

作落到实处；

（四）快速反应、及时处置原则。学校档案馆应加强灾害和

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建设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及时正确处理，

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灾害对档案资料造成的损失。

第四条 应急预案适用的范围

本预案中所指灾害为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故。自然灾害包

括：水灾、地震等。突发性事故包括：火灾、档案丢失、档案被

盗、档案泄密、档案服务器系统崩溃。上述灾害如对档案造成威

胁，出现险情，应及时组织抢救。

第五条 应急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健全灾害应急培训制度，加强安全教育，增强防

灾减灾意识，定期组织安全应急演练；

（二）健全与保卫处及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。当灾害发生时，

能够协助专业部门开展自救互助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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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抢险救灾小组成员应熟悉抢险岗位职责及救灾设备存

放位置、使用方法；

（四）要完善抢险救灾器材配置，保障后勤供给。消防器材

应定期更换一次，保证消防通道畅通；

（五）档案馆严禁吸烟或使用明火，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；

（六）档案库房实行专人管理，非库房管理员未经允许不得

出入库房；

（七）库房管理员对进、出库房的档案要逐卷清点，加强对

利用档案的监控，利用完毕应及时检查归还上架；

（八）选择安全可靠的档案软件系统和存储设备，建立档案

电子数据备份系统，对于重要数据要实行实时备份。

第六条 凡涉及突发事件的部门和个人，均应遵守本预案中

的有关规定。

第二章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其主要职责

第七条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校党委书记

成 员：校党政办公室、保卫处、校园建设与管理处、后勤

集团主要负责人。

应急预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校档案馆,负责日常事务处

理。

第八条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负责组织和指挥学校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

作，决定启动和终止本预案；

（二）负责做出决策，布置处置措施，派人现场指导，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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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分工与合作；

（三）负责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等工作。

第三章 应急预案的操作步骤

第九条 应急预案操作步骤分一般性灾险、较大灾害和重大

灾害三种情况。

（一）一般性灾险的操作步骤：

1.凡发现档案库房内任何部位有被烧焦异味或库房屋顶，地

面漏水等异常现象，每个人都有责任立即告知科室其它人员，共

同查找险源。如果险情不大，自己能处置的，除发出警报外，要

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迅速扑灭险情；

2.查明原因，堵塞漏洞，彻底解决问题。

（二）较大灾害的抢险步骤：

凡发现档案库房内灾险情况较严重，或估计依靠自身力量不

能处理的，应立即发出警报，呼叫突发事件应急小组组织抢险救

灾工作，安排全体人员参加抢险，有关责任人指定专人迅速完成

以下工作：

1.立即拨打消防电话及与抢险救灾有关的联系电话，明确受

灾地点；

2.打开通往险区的通道大门；

3.保证大铁门畅通，为消防车的靠近做好准备；

4.消防队到来之后，应及时简介险情，一切听从消防人员的

指挥；

5.发现库房进水时，应立即通知后勤保障及安全责任领导，

查找原因，排除隐患，堵塞漏洞，并先利用现有人员采取一切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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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档案资料转移后，学校档案馆应做好档案资料安全防

护工作。同时，视灾情严重程度及灾情的发展情况，及时向学校

党委、行政和上级档案部门汇报灾情，申请给予救灾支援；

（四）抢救能够补救和修复的档案。

第十一条 本预案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合肥学院

2022 年 7 月 7 日

合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